居家式托育服務版114.01


花蓮縣未滿2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補助(延長2至未滿3歲)申請表
	收件單位
	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托育起始日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備齊日：□同申請日
            □非申請日    年   月   日

	委託人甲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與幼兒關係

	
	
	
	
	□父親 □母親 □監護人

□實際照顧者

	委託人乙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與幼兒關係

	
	
	
	
	□父親 □母親 □監護人
□實際照顧者

	聯絡地址(公文及通知書送達處所)
	

	受補助
兒童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托育方式
(每週送托時數達30小時以上)

	
	
	
	
	□在宅托育 (□日間□夜間□全日)
□到宅托育 (□日間□夜間□全日)

	托育人員

(須為三親等
外，認定詳見
附件)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托育地址

	
	
	
	

	應備文件請於□打勾
	【以下資料如有塗改，需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名】

1. □本申請表

2. □受補助兒童及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委託人一方若不在戶籍內請檢附身分證影本，若為外籍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3. □已簽訂之托育服務契約影本
4. □委託人或受補助兒童之有效郵局帳戶封面影本(若提供其他人郵局帳戶請委託人填寫存摺異動切結書)
5. 家庭狀況證明文件(若無則免勾選)：
□中低收入戶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 
□弱勢家庭: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認定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認定弱勢家庭證明文件、幼兒有效期間內之發展遲緩證明文件，如聯合評估中心或各地方政府認可之醫院開具之綜合報告書（有效期間依報告書有效期限認定）、發展遲緩證明書（有效期間以一年認定）之兒童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兒童。
6.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註銷補助證明(若兒童請領外縣市育兒津貼請委託人自行聯繫申請縣市公所進行註銷)
7. □申請補助兒童胎次：第       胎；第2名子女以上，請檢附相關證明《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記事內容呈現戶籍登記為同一母或父之第2、3位(含以上)子女，若未設籍於同一戶內，應提供其他子女戶籍資料或身分證佐證》
申報兒童出生順序(第4名子女以上則免填)：
第1名子女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2名子女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3名子女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人申請本項托育補助，所提供以上資料皆據實填報並已詳閱注意事項，受補助期間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未領取該名幼兒之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若有領取請依申請所在地公所進行育兒津貼註銷；若兒童停止請領本補助，須至公所重新申請育兒津貼)，並且確認托育人員非三親等以內親屬，若有虛報不實情形經查獲者，除無條件繳回本項津貼外，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委託人甲(親筆簽名)：                                     委託人乙(親筆簽名)：                      


                                  ※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補助金額表                         單位：元/月
	
	公共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準公共(簽約之私立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

	
	第1名子女
	第2名子女
	第3名以上子女
	第1名子女
	第2名子女
	第3名以上子女

	一般家庭
	7,000
	8,000
	9,000
	13,000
	14,000
	15,000

	中低收入戶
	9,000
	10,000
	11,000
	15,000
	16,000
	17,000

	低收入戶、
弱勢家庭
	11,000
	12,000
	13,000
	17,000
	18,000
	19,000


※填寫完畢後請將本申請表及應備文件送至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理，如有問題請來電詢問：
收件及初審：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電話：03-8242533，地址：花蓮市民心里華西路123號(敬業樓211室)
審核及撥款：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婦幼科，電話：03-8228995分機2028，地址：花蓮市府後路2號(婦幼親創園區)
家庭類別





出生排序








2

